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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不动产估价报告书的意见”的答复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根据贵院提供由北京中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交的“对不动产估价报告书的意见”（以下简称“异议申请书”），我公司做出如下说明：

1.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函》[（2018）京0101民初2359号之一]及《关于原告范晓文诉被告北京中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宝华地产有限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的函》，委托鉴定估价对象为“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北一街1号院11号楼1-903号”，未提及异议人所述地址；评估专业人员已于2019年5月14日在承办法官范欠歌及原告当事人范晓文的共同见证下对估价对象外部进行了实地查勘，现场地址、委托函地址及我司出具的不动产估价报告书名称均一致。

2.本报告引用数据为北京市统计局网站公布数据，不动产估价报告书14页已注明。
3.综合分析两种评估方法测算的结果，两种评估方法得出的评估结果相差较大，比较法选取的可比实例均为成交日期与价值时点相近、价格正常的类似房地产，测算结果较收益法更符合目前市场正常价格水平，可采用加权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故本次评估比较法取权重为80%，收益法取权重为20%，则：

	估价方法
	权重
	单价（元/平方米）

	比较法
	80%
	53370

	收益法
	20%
	30442

	房地产单价（元/平方米）
	48784

	房地产价值（元）
	4485689


综上所述，我公司出具的《不动产估价报告书》[康正评字2019-1-0190-F01SFZC6号]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及相关国家、地方法律法规的，估价结果是客观、合理的。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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